附件

区秦保委成员单位意见汇总表

	序号
	具体意见
	反馈单位
	采纳情况

	1
	建议将附表2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列表中第23条“落实水源保护地内禁养区域并进行管控”的牵头责任单位增加区农业农村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已采纳修改

	2
	建议将附表2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列表中第24条“开展秦岭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补充摸清秦岭生物多样性实质”的牵头责任单位修改为区秦保局（林业局） 。                                                                                                              
	区生态环境分局
	部分采纳，将原内容调整为“开展秦岭野生动物植物本底调查”，牵头单位修改为区秦岭保护局（区林业局）

	3
	建议将附表2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列表中第25条“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设置标志标识”修改为“按照市级部署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范围内的入河排污口设置标志标识”，并在责任单位中添加沿山街道、景区管理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部分采纳，将原条目进行删除。

	4
	提出第83页第三点宗教文物保护中（二）保护对象 重点对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内的敬德塔、石门寺、菩萨寺、金峰寺、福慧寺等开展宗教文物保护。需修改为重点对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内的敬德塔、金峰寺遗址等开展文物保护（其中石门寺、菩萨寺、福慧寺不是文物点）。
	区文旅局
	已采纳修改。

	5
	《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列表》中第48项，“建设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植物检疫站、森林病虫害防治站、补充和完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基础设施、应急设备和药剂”，区农业农村局无此项职责，建议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区农业农村局
	部分采纳，已将原条目进行删除。

	6
	《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列表》中第50项“建立生态廊道，改善栖息地碎片化现象，提高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完整性和连通性”不在区农业农村局职责范围内，建议由野生动植物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负责。
	区农业农村局
	部分采纳，已将原条目进行删除。

	7
	建议将第十一章“实施保障措施”中第二部分“保障措施”第3条“资金投入”中，“承担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的部门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资助，拓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修改为“承担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的部门要做到：一、积极向上争取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资金；二、积极引导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资助，拓展秦岭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筹措渠道。
	区财政局
	已采纳修改。

	8
	第八章第95页3、绿化美化这一项任务：不应由区住建局牵头，因我局在这项任务里面仅承担秦岭北麓范围内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工作任务量少，并且建设范围小，故，建议修改该项牵头单位。
	区住建局
	未采纳。为从严抓好方案落实，各职能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分别抓好落实。

	9
	第八章第95页3、绿化美化这一项第3段，根据村庄绿化覆盖率的实际情况，确定美丽宜居示范村的建设内容；因我局在建设美丽宜居村庄时会根据村庄实际情况做美丽村庄建设方案，其中包含村立面提升、节点打造、街道提升、村内绿化提升等内容，绿化仅为其中一项，故，建议修改为：根据村庄实际情况，确定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内容。
	区住建局
	已采纳修改。

	10
	基本情况 现状概况（一）自然条件1地形地貌中“东至草堂街道高冠社区”应改为“东至草堂街道高冠村 ”。
	区民政局
	已采纳修改。

	11
	基本情况 成效与问题（二）存在问题3管理职能体系有待进一步理顺中建议去除“西安市高新区对草堂街道部分村庄和庞光街道的托管行政切割外”、“西安市高新区”、“与西安市高新区之间的托管权责”。
	区民政局
	已采纳修改。

	12
	附表1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区涉及村庄列表中建议将庞光街道中的化羊村、化丰村、草堂街道圭峰村、高冠村相关内容划入景区管理局。
	区民政局
	已采纳修改。




